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闽市监函〔2023〕106号

答复类别：B类

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
第 1488号建议的答复

蔡秋军代表：

《关于调整食品菌落总数在流通领域抽检超标对生产企业

处理的建议》（第 1488号）收悉。现答复如下：

近年来，福建省市场监管部门始终坚持一手抓监管，一手抓

帮扶，在严格按照“四个最严”要求，认真履行食品安全监管职

责的同时，帮助企业发现和防控食品安全风险，促进企业健康可

持续发展，我省食品安全工作连续三年被国务院食安委评定为 A

级，食品产业发展水平位居全国前列。

一、积极履职尽责，确保食品安全

（一）突出问题导向，强化食品抽检。近年来，我省市场监

管部门始终坚持问题导向，以防范化解食品安全风险为目标，进

一步增强食品抽检工作的系统性、针对性和有效性。食品抽检监

测数量逐年增加，抽检监测力度不断加大，为食品安全监管提供

了有力的技术支撑。2019年以来，全省市场监管部门共完成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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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抽检监测 81.33万批次，其中，2022年完成 25万批次，较 2019

年增长 85.2%，达到每千人 6.3批次；发现不合格（问题）食品

14644批次，总体合格率为 98.2%。

（二）坚持五个到位，推进核查处置。按照风险防控、原因

排查、整改落实、行政处罚、信息公示“五个到位”要求，严格

落实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工作，着力构建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常

态长效机制。2019年以来，全省市场监管部门共开展不合格（问

题）食品核查处置 16282件，处置率达 100%；督促相关食品生

产经营者下架和封存不合格（问题）食品 6.02万公斤，召回 4.20

万公斤，并依法依规给予相应处罚；移送司法机关案件 406件，

倒逼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，有效防控食品安全风险。

（三）构建工作机制，落实两个责任。扎实推进食品安全“两

个责任”落实，努力构建分层分级精准防控、末端发力终端见效

工作机制。一是全面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，强化企业食品安全

“第一责任人”意识，指导企业建立健全基于食品安全风险防控

的动态管理机制。二是强化食品生产经营主体日常监管，督促指

导企业做好食品生产经营过程风险控制。三是加强多批次抽检不

合格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监管。把连续抽检不合格企业列为重点监

管对象，增加日常监督检查频次，开展监督检查、飞行检查、体

系检查和跟踪抽检，督促其合法合规开展食品生产经营活动。针

对食品生产环节，2022年全省共出动监管执法人员 35111人次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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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查食品生产主体 15876家次，发现问题食品生产主体 2327家

次，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 1096份、责令停产通知书 19份，责任

约谈企业 1665家，吊销食品生产许可证 14张。针对食品流通环

节，结合“守底线、查隐患、保安全”专项行动，全省共摸排

31.55万户食品经营主体，检查覆盖率 100%，排查发现风险问题

10774个，及时完成处置 10728个。

二、开展技术帮扶，促进企业发展

（一）找准问题原因，推动整改提升。食品生产监管部门连

续 5年组织召开多批次抽检不合格食品生产企业集体责任约谈

会。2022年约谈了 64家抽检 2批次以上不合格的食品生产企业，

进一步明确食品安全企业主体责任和属地监管责任，要求各级监

管部门组织有关人员和技术专家，深入问题突出企业，指导和帮

助企业分析研判问题原因、排查风险隐患，提出并督促落实针对

性整改措施，推动企业管理水平进一步提升。

（二）制定四张清单，减少企业负担。2022年，我局专门

印发了《福建省市场监管领域行政执法裁量四张清单》（闽市监

规〔2022〕2号），分别列出不予行政处罚清单、从轻处罚事项

清单、减轻处罚事项清单、免于行政强制事项清单等四张清单，

切实减轻企业负担。

三、关于菌落总数不合格的问题

正如您建议中所述，食品中菌落总数超标的原因既有可能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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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产企业未按要求严格控制生产加工过程的卫生条件，包装容器

清洗消毒不到位或者产品包装密封不严导致，也有可能是与流通

环节的储运条件控制不当有关，并不一定完全是生产企业的责

任。为有效保障企业合法权益，建议企业在食品抽检和不合格食

品核查处置过程中重点关注并做好以下工作。一是生产经营企业

对抽样过程或检验结论有异议的，应当分别在食品抽样完成和

《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结果通知书》送达后７个工作日内向实施监

督抽检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提出异议或申请复检（微生物不合格

不得复检）；二是加强与属地市场监管部门的沟通与联系，主动

提供相关证据材料，配合属地监管部门做好不合格食品原因排查

和分析研判等核查处置工作，找准原因，厘清责任；三是对属地

市场监管部门具体行政行为若有不服，可在规定时限内依法申请

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。

针对建议中提出的问题和建议，我局将进一步指导全省系统

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。一是积极做好企业对食品抽检提出的

复检和异议等工作，及时回应企业关切，切实保障企业合法权益。

二是依法依规组织开展不合格食品核查处置，充分听取企业意见

建议，从食品生产、储运、销售等多个环节入手，深入排查不合

格食品原因，确保核查处置实事求是、准确无误。三是加强对不

合格食品行政处罚案件的审核把关，开展执法卷宗评查和核查处

置“回头看”检查，促进执法机构提高办案水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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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谢您对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关注、关心和支持。欢迎您多提

宝贵意见建议。

领导署名：黄培惠

联 系 人：邱立新

联系电话：0591-87628896

福建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3年 4月 26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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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、省人大常委会社会建设委员会；

漳州市人大常委会；省政府办公厅。


